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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戶廢（污）水中若有多項水質項目排放值超過規定值時，則依上述方式算出後，再加

總計算應收超量排放使用費。 

 
(二) 氫離子濃度指數（pH）超值排放收費表 

項目 水質 收費單價（元／立方公尺） 備註 

氫離子濃度指數

（pH） 

小於 5 100  
5～9 0  

大於 9 100  
說明：1. 用戶廢（污）水水質氫離子濃度指數（pH）檢測值不符納管水質標準時，則應繳納超值

排放使用費；以異常水量乘收費單價即為超值排放使用費。 
2. 前述異常水量係指用戶廢（污）水超出納管水質標準之排放水量，以用戶廢（污）水累

計型水量計測設施測計，並加計 1 日納管水量計算，惟用戶如主動通報本分處前往稽查

採樣者，得免加計 1 日納管水量計算。用戶廢（污）水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異常（或未

設置計測設施）時，異常水量採納管水量按日計（未滿 1 日，以 1 日計），並加計 1 日

納管水量計算。 

 
 
 

公平交易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4 日 

公競字第 10514613221 號 

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 

主任委員 吳秀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修正規定 

一、（目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護消費者權益，有效處理瘦身美

容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所稱「瘦身美容」，係指藉手藝、機器、用具、用材、化粧品、食品等方式，

為保持、改善身體或感觀之健美，所實施之綜合指導、措施之非醫療行為。 
三、（與其他機關之協調分工） 
   有關瘦身美容相關申訴案件，先由衛生福利部受理判定，如屬衛生主管法令規範者，由

衛生福利部逕行處理；如非屬衛生主管法令，由衛生福利部表示非涉療效，並就申訴案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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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提供專業鑑定意見後，移送本會依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本

法）辦理。 
四、（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 
   事業之瘦身美容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使用下述誇大、易引人錯誤之文詞，宣稱其商品或服務之功效，而無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

依據：拔脂、消脂、溶脂、雕脂、燃燒脂肪、震碎脂肪、瓦解囤積脂肪、避免脂肪囤積、

促進脂肪分解、提高脂肪代謝、軟化脂肪、抑制脂肪吸收、促使脂肪細胞分解或縮小、促

進淋巴代謝引流、淋巴循環、排毒、震碎身體殘留毒素等。 
(二) 使用非屬藥事法所稱之醫療器材、用具、用材、衣物或手藝，宣稱具下列效果之一，而無

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依據： 
１、 不須激烈運動，可輕鬆於短時間內快速達到減重、縮小腰圍、腹部、臀部、腿部尺寸等

瘦身、塑身效果。 
２、 能刺激乳房增大，達罩杯升級等豐胸效果，或預防、改善、消除胸部萎縮、下垂、外擴

等效果。 
３、可於短時間內快速達到增高效果。 

(三) 真人實證廣告內容述及效果，而未能清楚說明達成該效果所使用之課程與產品、一般消費

者所需之時間、實施之成功或失敗機率及其科學理論根據。 
(四) 無法於廣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 

五、（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類型） 
   瘦身美容業者之行銷手法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以特價、低價或免費贈送等促銷廣告吸引消費者，嗣再大量增加其他費用，導致與一般消

費者當初認知或預期之消費額不符。 
(二) 對依廣告接受免費試作之消費者，未明確告知試作範圍，在完成試作前，再與該消費者進

行交易及藉機收取費用。 
(三) 於提供瘦身美容服務過程中，為任何增加消費金額之促銷，或收取原約定價額外費用；趁

消費者窘迫或接受瘦身美容服務之際，以強迫或煩擾方式，為任何增加消費金額之促銷；

或於原課程未提供完畢前，推銷同種類其他課程。 
六、（違反之法律效果） 
   事業違反第四點者，構成本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五點，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本法第二十五條之違反。 
七、（補充規定） 
   瘦身美容廣告案件除受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本法第二十一條及相關處理原則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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